吉林省林学会文件
吉林会〔2017〕18号


吉林省林学会关于
成立软枣猕猴桃分会的批复

北华大学林学院：

根据你单位申请和《吉林省林学会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经吉林省林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第二次常务理事微群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意成立吉林省林学会软枣猕猴桃分会。该分会挂靠在北华大学林学院，理事长孙广仁，副理事长刘志生、关真友、刘德江、赵玉龙，秘书长刘志生（兼）。主要业务范围是：开展软枣猕猴桃的引种、育种、栽培、深加工等技术交流及技术培训活动。
接此批复后，北华大学林学院要尽快筹备召开分会成立大会，讨论确定分会重点工作和活动内容。分会成立后，要正确使用分支机构名称，按照《吉林省林学会章程》、《吉林省林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开展活动，挂靠单位要按承诺书要求为分会提供办公场所及活动经费保障。
请分会于30日内到吉林省林学会秘书处领取理事会成员聘书，办理分支机构印鉴印模等相关事宜。
特此批复。
吉林省林学会

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
抄送：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林学会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林学会筹备组，吉林森工集团林学会，各国有林业局、森林经营局林学会，省林学会各分会（专业委员会）、会员组。
吉林省林学会秘书处                2017年9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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